
委托代征是指由税务机关依法委托的单位或个人代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

进行税款征收的活动。大力开展委托代征税款，是新形势下健全协税护税网络，

进一步推进社会综合治税的一个重要举措。委托代征主要是依据的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4 号 ）

文件及各地依据该办法制定的具体落地的政策规定。

一、委托代征的意义

1、有利于方便纳税人，增强个体户纳税意识。从各地对市场个体零散税收

委托代征来看，委托代征有效地节约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和时间，极大地方便了

纳税人，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的集贸个体税收，大部分纳税人纳税金额小，税款

零星且税收分散，单靠我们的财税力量是有限的，因此自实行委托代征以来，一

方面方便了我们的纳税人，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代征员直接接触基层，许多税法

政策上的解释直接跟纳税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多，所以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普

遍有了提高。纳税人普遍反映个体税收管理比以前规范了，税收宣传增多了，与

他们的沟通更方便了。总之，通过构建并科学运行社会化委托代征模式，获得了

政府、财政和纳税人的普通好评，取得了理想效果。

2、有利于缓解税务征收人手紧张的矛盾。实行委托代征后，原由基层税务

机关直接办理的个体税收业务，如个体税款征收、日常催报催缴、漏征漏管户的

清理、巡查等日常事务性工作大多由委托代征单位直接操作处理，税务局端主要

从事对这些业务的后台监管、指导和定额税款核定等关键工作的处理，把税务局

干部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抓重点难点工作，从而减轻了征

收机关的工作压力，人手紧缺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3、有利于消除征管盲点，堵塞征管漏洞。由于个体户及专业市场点多、面

广、线长，仅仅依靠税务机关是难以承担起来全部的征管任务。而代征员队伍恰

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陷，利用他们对个体户及各类专业市场情况熟悉、征管灵

活方便的优势，消除征管上的盲区。一些双定户与未达起征点户盲目攀比，感到

自己吃亏了，心理不平衡，采取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手法，多门面经营，企图



不交税或少交税，甚至有的软拖硬抗，拒绝纳税；一些未达起征点户也因涉税事

项较少，不与税务机关打交道；新开业户也都想方设法逃避税务机关的管理，甚

至连基本的登记手续都不想办理。为此，该财税局派出税务工作人员，与代征员

一起，串村入巷，采取上门宣讲、日常巡查、明查暗访等方式，一一进行清理。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个体税务登记率、纳税率明显上升，一些无证户、小型农贸

市场等管理盲点也纳入了管理的视野，有效地消除税款漏征的隐患。

4、有利于减轻税收成本，提高工作质量。一支专业的委托代征队伍，增强

了个体税收征管力量，个体户的开业、变更、停业、复业、注销和日常巡查等工

作可以落到实处，确保工作质量的提高；委托代征人员的工资在委托代征手续费

中列支，税局无需增加开支，节约了征收成本。

5、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委托代征，可改变以前各部门分散管

理、各自为政、力量薄弱的局面，形成齐抓共管、沟通协作的工作氛围。各级政

府借助这支力量治理当地经济秩序，对“钉子户”政府可组织工商、税务、公安、

城管等部门协同作战，形成了威慑力，通力及时查处，可公平税负，维护正常的

税收秩序，促进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委托代征流程




